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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研发投入激励操作规程

第一章 申报条件

第一条 申请企业研发投入激励，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在龙华区依法注册，并办理税务登记的规模以上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申请时国高证书处于有效期）或上年度

研发加计扣除额 5000 万元以上的企业；

（二）申请单位不存在龙华区财政专项资金相关管理文

件规定的不予安排资助的情形；

（三）企业开展的研究开发活动符合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政策范畴，且上年度已向税务部门办理加计扣除申报。

第二章 资助标准

第二条 对规模以上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或上年度研发加

计扣除额 5000 万元以上的企业，根据区年度企业研发投入

激励预算，按照统一比例（最高为企业上年度研发加计扣除

额的 5%），给予最高 500 万元的研发投入激励。

第三条 综合企业申报的研究开发费用和税务部门认定

的金额，取较小金额，作为企业上年度研发费用实际支出。

申请企业应当对申报数据的真实性负责，并承担不实申报的

相关责任。对申报金额比税务部门认定金额高 20%以上的，

由区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列为重点监测企业，并会同税务部门

将其列为重点抽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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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申请材料

第四条 申请企业研发投入激励，需提交以下材料：

（一）《龙华区企业研发投入激励申请书》（登陆龙华区

科技创新专项资金申报系统，在线填报并通过预审后打印）；

（二）营业执照；

（三）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及签名样式；

（四）上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最近一个月的会计报表；

（五）上年度完税证明，本年度最近一个月或季度的完

税证明；

（六）商事主体登记及备案信息查询单（通过深圳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网站打印）；

（七）企业信用信息资料（通过深圳信用网打印）；

（八）上年度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中《研发费用

加计扣除优惠明细表》；

（九）上年度研究开发费用专项审计报告（经市财政部

门确认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审计中介机构出具、经深圳市注

册会计师协会备案的含有防伪标识封面的上年度研究开发

费用专项审计报告，研究开发项目应符合《国家重点支持的

高新技术领域》，研究开发费用计算范围和计算比例按照《关

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

119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归集范

围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 年第 40 号）

等政策文件的规定执行）；

（十）深圳市参保单位社会保险缴交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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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证书（上年度研发加计扣除

额 5000 万元以上申请单位可不提供）。

以上材料验原件存复印件，加盖申请单位公章，一式一

份，A4 纸正反面打印，连续编页码，装订成册（胶装）并加

盖骑缝章。

第四章 审批程序

第五条 企业研发投入激励的审批程序如下：

申请——受理及合规性审查——征求意见、经营情况

核查、现场核查——提出拟资助计划、公示——报批——

下达资助计划——办理资金拨付。

（一）申请

申请单位登陆龙华区科技创新专项资金申报系统，在线

填报龙华区企业研发投入激励申请书，经区科技主管部门预

审通过后，由申请单位打印纸质申请材料并提交区科技主管

部门。

（二）受理及合规性审查

区科技主管部门受理申请材料时应进行形式审查。形式

审查合格的予以受理。形式审查不合格的，应向申请单位做

出说明，一次性告知申请材料的补充事项，并将申请材料退

回申请单位。申请单位可在完善材料后重新申请。

区科技主管部门受理后进行合规性审查，包括申请材料

完整性、合规性。

（三）征求意见、经营情况核查、现场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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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科技主管部门根据申请单位的实际情况，就申请单位

在财税、市场监管、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方面是否存在影

响资金安全的失信行为与是否属于重复扶持，征求区相关部

门的核查意见。

经有关部门认定属于影响资金安全的失信行为的，予以

采纳，不予资助；相关部门未明确属于影响资金安全的失信

行为的，按正常程序继续报批。

区科技主管部门就涉及申请单位工商注册、纳税和社保

缴纳情况，征求相关主管部门意见，申请单位工商注册地址、

税务登记地址均在龙华区，且有人员缴纳社保的，视为正常

经营。否则视为经营情况不正常。

对申请资助金额高于 50 万元的申请单位，区科技主管

部门组织人员对申请单位是否正常经营进行现场核查，现场

核查的工作人员应为 2 名以上。

（四）提出拟资助计划、公示

区科技主管部门根据经营情况核查、现场核查、征求意

见等情况以及本年度区科技创新专项资金使用计划，提出拟

资助计划。

将拟资助计划向社会公示 5 个工作日，公示有异议的，

由区科技主管部门调查或组织重审，调查或重审结果证明异

议内容属实、不符合资助条件的，不予资助，并将有关情况

告知申请单位。

（五）报批

按相关程序报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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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下达资助计划

拟资助计划按程序报批审定后，由区科技主管部门下达

具体资助计划。

（七）办理资金拨付

区科技主管部门根据国库集中支付有关规定办理资金

拨付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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